附件1：

 ××学院关于建议给予××等×名学生

学籍纳入下一年级管理的报告

经对我院2022级(包含原2021级纳入2022级管理的学生)学生成绩进行审核，发现截止毕业前我院仍有××等×名学生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内容，合格课程学分超过所修课程总学分三分之二，且有5门以上不及格课程的，根据《吉林农业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，符合学籍纳入下一年级管理的条件，学院建议给予下列××等×名学生学籍纳入下一年级管理，具体名单如下（或附后）：

	专业
	姓名
	不及格课程门数
	不及格课程名称
	身份证号
	备注
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签字、学院盖章

二〇二六年×月×日

××学院关于建议给予××等×名学生退学处理的

报        告

经对我院2022级学生成绩进行审核，学满学校规定的学习期限仍有××等×名学生合格课程总学分未达到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的三分之二，根据《吉林农业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符合退学条件，学院建议给予下列××等×名学生退学处理，具体名单如下（或附后）：

	专业
	姓名
	不及格课程名称
	不及格课程学分
	不及格课程分数
	所修课程总学分
	身份证号

	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签字、学院盖章

二〇二六年×月×日

××学院关于建议给予××等×名学生结业处理的

报       告

1、结业处理：

（1）经对我院原2020级学籍纳入2022级管理的学生成绩进行审核，截止六年结束时仍有××等×名学生，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全部内容，合格课程总学分达到或超过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三分之二，但未达到毕业要求；

（2）根据《吉林农业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，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，未达到毕业要求，5门及其以下不及格课程的须结业（离校）。符合结业条件，学院建议给予下列××等×名学生结业处理，具体名单如下（或附后）：

	专业
	姓名
	不及格课程门数
	不及格课程名称
	不及格课程分数
	身份证号
	学习年限

	
	
	
	
	
	
	


2、自愿申请结业：

2022级（含2021级纳入2022级管理的学生）××等×名学生，在学校规定年限内，修完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，未达到毕业要求，合格课程总学分达到或超过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三分之二，仍有五门以上课程不合格，符合结业条件，经本人申请，建议给予下列××等×名学生结业处理，具体名单如下（或附后）：

	专业
	姓名
	不及格课程门数
	不及格课程名称
	不及格课程分数
	身份证号
	学习年限

	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院长签字、学院盖章

二〇二六年×月×日

××学院关于建议准予××等×名学生结业换毕业的

报       告

经学生本人申请，我院对2024、2025届结业管理的学生成绩进行审核，截止毕业前我院有××等×名学生课程全部合格，根据《吉林农业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第四十条之规定，符合毕业条件，学院建议准予下列××等×名学生毕业，具体名单如下（或附后）：

	专业
	姓名
	原不及格课程名称
	考试成绩
	身份证号
	备注

	
	
	
	
	
	


 主管院长签字、学院盖章

二〇二六年×月×日

